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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农〔2020〕55 号

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泉州市鲤城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江南、浮桥、金龙、常泰街道农业服务中心、财政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农业部关于推进“三品一标”持续健康发展的

意见》（农质安〔2016〕6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快推进品牌农业建设七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7〕90 号）、

《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支持“三品一标”品牌发展

的通知》（闽农计〔2016〕233 号）、《福建省农业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 “三品一标”工作的意见》（闽农绿〔2017〕199 号）、《泉

州市农业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农业品牌奖励实施试

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泉农〔2018〕70 号）精神, 充分发挥品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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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推进我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

带动作用，现将《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泉州市鲤城区财政局

2020 年 8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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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实施办法

为加快推动我区品牌农业建设，充分发挥品牌建设在推进我

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，

现根据《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支持“三品一标”品

牌发展的通知》（闽农计〔2016〕233 号）、《福建省农业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“三品一标”工作的意见》（闽农绿〔2017〕199 号）、

《泉州市农业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农业品牌奖励实

施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泉农〔2018〕70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奖励实

施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凡在泉州市鲤城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，符合本《办法》规

定的奖励项目和标准的企业及其它组织单位，均可自行申报。

二、奖励项目及标准

（一）无公害农产品

对当年获得无公害农产品（种植业类、畜牧业类，下同）认

证的企业，每个获证产品一次性奖励 1万元, 同一获证企业累计

奖励金额不超过 3万元。

（二）绿色食品

对当年获得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企业，每个获标产

品一次性奖励 2 万元, 同一获证企业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 6 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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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机食品

对当年获得有机食品（含转换）认证（指通过农业部中绿华

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，下同）的企业，每个获证产品（含

原料）一次性奖励 3万元, 同一获证企业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 9

万元。

（四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

1.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

对当年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的申报单

位（协会、学会等）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

2.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

对当年被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和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认

定为“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（种植业类、畜牧业类，下

同）”的申报单位（协会、学会等）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

（五）名牌农产品

对当年被省里评为福建省名牌农产品（种植业类、畜牧业类，

下同）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

三、奖励规则

（一）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后，在

认证有效期满后有进行复查换证和续展的企业，不再奖励。

（二）对同一企业 1年内同一个产品获得 2种或以上认证认

定的，按照其中最高的奖励标准进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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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农产

品，领取奖金后，同一产品再获得较高档次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

权或有机食品认证的，则按照较高档次认证奖励标准再一次性进

行奖励。

（四）对有效期满后重新被评定为“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

用品牌”或中国、福建省名牌农产品的，不再奖励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请单位填写《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申报表》

（见附件），连同获得的证书（奖牌）、文件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

印件，一式四份向所属街道农业服务中心申请。

（二）各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审核汇总后，连同《泉州市鲤城

区农业品牌奖励申报表》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，一式三份报送区

农水局，并抄送区财政局。

（三）区农水局对各街道报送的申请进行核实，汇总后经区

农水局局务会研究审定后，在泉州市鲤城区政府门户网站农业农

村和水利局政务公开上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由区财政

局、农水局联合下文。

（四）每年申报两次，5月底之前申报上年 11月 1 日至当

年 4月 30 日获证（评）的，11 月底之前申报当年 5月 1日至

当年 10 月 31 日获证（评）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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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各街道农业服务中心要严格审核，确保申报真实、有

效且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或改变奖励资

金用途。

五、监督追责

（一）获奖单位应当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，不断提升品牌公

信力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获奖单位在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被撤销认证认定

的，由农水局负责追回奖金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等处理。

六、附则

本《办法》由区农水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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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申报表
申报单位

(盖章)
申报日期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单位性质 企业规模

经营范围 注册商标

获证（牌、奖）

产品名称

获证（牌、奖）

时间和编号

获奖种类 申请奖励金额

承诺事项

我单位已仔细阅读《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品牌奖励实施办法》有

关内容，充分了解有关规定，自愿申请农业品牌奖励。现郑重承诺

如下：

1、对本单位申报的内容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

同一奖项不重复申报市农业农村局其它财政奖励。

2、如在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被撤销认证认定，保证无条

件退还奖励资金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街 道 农

业 服 务

中 心 审

核意见

经审核，同意报送。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区农水

局审批

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区财

政局

审批

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（注：一式四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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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，江南、浮桥、金龙、常泰街道办事处，

区委吴常委、区政府垦福副区长。

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2020 年 8 月 6日印发


